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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流程圖所示條號(§)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專科以上學校師對生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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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流程圖所示條號(§)及其內容係援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崑山科技大學校園霸凌事件支援管道及處置概要表 

支援管道 處置 

向導師、家長反映 

（導師公布聯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予學生及家長）

校長信箱 

ksitsa@mail.ksu.edu.tw 

學輔中心申訴電話 

（06-2050245） 

校安中心 24 校時專線 

（06-2050354） 

教育部 24 小時專線 

（0800200885） 

㎝

 
 

 

偏差行為輔導 

（導師、家長） 

防制校園霸凌事件 
因應小組評估確認 

啟動霸凌輔導機制 

2010∕02∕20 Kun Shan University  
http://www.ksu.edu.tw 



崑山科技大學防制校園霸凌執行要項分辦表 

辦理單位 
執行要項 

主辦 協辦 

建置防制校園霸凌宣導網頁、宣導相關訊息、法

規及辦理各項宣導活動 
生活輔導組 

軍訓室 

學生輔導中心 

開設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性平等課程 通識教育中心 

辦理教職員工在職研習 人事室 學務處 

一
級
預
防(

教
育
宣
導) 議題納入導師知能研習規劃 學生輔導中心 

設置投訴信箱，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 秘書室 學務處 

受理反映校園霸凌事件，並立即列管處理 
軍訓室 

生活輔導組 
學生輔導中心 

發現疑似「霸凌」行為時，立即列冊追蹤輔導 學生輔導中心 生活輔導組 

二
級
預
防(

發
現
處
置) 發現符合霸凌通報要件，即依規定通報 軍訓室 

生活輔導組 

學生輔導中心 

成立專案輔導小組，擬訂輔導計畫，明列輔導內

容、分工、期程等，並記錄備查 
學生輔導中心 生活輔導組 

若霸凌行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通報警政單位

協處 
生活輔導組 軍訓室 

轉介校外專業諮商輔導或醫療機構實施矯正與

輔導 
學生輔導中心 

三
級
預
防(

介
入
輔
導) 洽請台南市政府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學生輔導中心 

備註 

霸凌的定義： 

「具有欺負他人之行為」 

「具有故意傷害之意圖」 

「造成生理或心理上之傷害」 

「兩造勢力（地位）不對等」 

「其他經校園霸凌因應小組討論後認定者」 

Kun Sh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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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通報校園霸凌事件之義務與責任區分表 

義 務 責 任

＊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第 30 條第 2

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年

不得有身心虐待之行為。 

＊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教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

年遭受身心虐待者，應立即向直

轄市、縣 (市)或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通報，至遲不得超過 24 小

時。 

校園霸凌行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度者，校長及

教師身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

而無正當理由者： 

依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第 61 條規定，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3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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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霸凌行為之法律責任區分表 

責任 
性質 

行為 
態樣 法  律  責  任 備  註 

依刑法第 277 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年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千元以下罰金。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 7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刑。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

康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年以上 12 年
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年
以上有期徒刑。 

強  制 

依刑法第 304 條，以強暴、脅迫使人行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行使權利者，處 3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金。未遂犯亦處罰之。 

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年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3百元以下罰金。 

恐  嚇 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有，
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6月以上
五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千元以下罰金。其獲得
財產上不法之利益，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
犯亦處罰之。 

侮  辱 

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百元以
下罰金。以強暴公然侮辱人者，處 1 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百元以下罰金。」 

刑罰 

誹  謗 

依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1年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百元以下罰金。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 2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千元以下罰
金。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不罰。但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利益無關者，不在此限。 

依少年事件處理法
規定，7歲以上未滿
12 歲之人，觸犯刑
法者，可能以保護處
分代替刑罰，12 歲
以上 18 歲未滿之
人，則視案件性質依
規定課予刑責或相
關處分。 

一般侵權

行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項，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
權利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良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民事 

侵權 

侵害人格

權之非財

產上損害

賠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益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 

 

行政罰 身心虐待 
依兒童及少年福利法第 58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
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依行政罰法第 9條規定，未滿 14 歲
人之行為，不予處罰。14 歲以上未
滿 18 歲人之行為，得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理人就學生所為霸凌行為之法律責任部分： 
兒童及少年屬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 歲之未成年人，如其成立民事上侵權行為，法定代理人依
同法第 187 條應負連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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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組織運作



崑山科技大學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號 編組職稱 姓名 職稱 

校長指

派3人為 

審查小

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校長/副校長 

2 學務人員 

3 輔導人員 

4 
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 

5 行政人員 

6 外聘專家學者 

7 學生代表 

附 

註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3項與第4項：專科以上學校應組成防

制委員會7人至11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

之任期，得以學年為單位。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

括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行政人

員、外聘學者專家、學生代表。 

二、 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

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

員會委員相同。 



 

會議時間 ○○○年○月○日(星期 )下午0時00分 

會議地點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紀 錄  

出席委員 ○○○委員、○○○委員 

列席單位及人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案由、針對疑似校園霸凌案件（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受理乙案，提請討

論。 

說明：(略) 

決議： 

一、 受理：依據本準則第25條規定，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疑似霸凌案

件，無本準則第25條第1項各款事由，爰同意受理，並以書面通知

檢舉人。 

二、 不受理：依據本準則第25條第1項規定，符合第○款……情形，經

審查小組委員全體一致同意不予受理。後續請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並告知不服時陳情管道。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0時00分。 

 

 

 



二、校園霸凌事件檢舉
　　及受理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書 

檢舉人資料 

姓 名 相關文件寄達地址 

  

檢舉日期 聯絡電話 與被行為人關係 

  

 當事人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其他＿＿＿＿＿ 

被行為人資

料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檢

舉

事

實

內

容 

疑似 

行為人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姓 名 就讀學校 就讀班級 

   

事件經

過 

是否有性霸凌等疑似情事? □否 □是，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 

請詳填事實(人、事、時、地、物等)，本欄如不敷使用時，可以附件方式表述 

 

 

 

 

 

 

 

 

 

 

是否檢附相關物證？ □無  □有，陳附： 

檢舉人 

親自簽名 

 

 

 

 

本校收件

人 

 
收件時

間 

 

備 考 校安通報編號：                         (通報後再行填寫)                              

承辦人：               主管：           校長： 



 

受理通知函 

 
檔    號：       

保存年限：    

（學校校名）函 

 

受文者：○○○君（檢舉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臺端提出之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案（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本校依

法予以受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端於○○○年○月○日提出之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書辦理。 

二、有關臺端提出前項檢舉案，依本校○○○年○月○日校園霸凌審查小組會

議，決議受理，並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5條第4項：「調查學校應於接

獲檢舉之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辦理。 

  
正本：○○○（檢舉人）（○○縣/市○區○里/村○路○段／巷○弄○號○樓） 

副本： 

 

 

 

 

 

 

 

 

 

 

 

 

 

 

 

 

 



 

 

 

不受理通知函 

 
檔    號： 
保存年限： 

（學校全銜）函 

 

受文者：○○○君（檢舉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被行為人不服陳情書 

主旨：臺端提出之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案（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本校依

法不予受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端於○○○年○月○日提出之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檢舉書辦理。 

二、依本校○○○年○月○日校園霸凌審查小組會議決議，旨案符合校園霸凌防

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第25條第1項第○款＿＿＿＿＿情形，經審查小

組全體一致同意不予受理。 

三、如臺端對不受理決定不服，得依防制準則第26條，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

次日起30日內，填具陳情書向○○教育局（處）陳情；陳情，同一事件

以一次為限。 

四、檢附陳情書格式1份。 

 
正本：○○○（檢舉人）（○○縣/市○區○里/村○路○段／巷○弄○號○樓） 

副本： 

 



不服陳情書 
類

別 

□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防制準則第26條) 

□被行為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服終局實體處理(防制準則第49條) 

被

行

為

人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  歲） 

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護

照號碼） 

 
聯絡 

電話 
 

服務或 

就學學校 
 職稱  

住（居）所 縣(市)       村(里)       路      段(巷)    弄    號    樓 

陳

情

簡

述 

疑似行為人 姓名：                  □服務學校：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時    分 

事件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過程 

檢舉人(被行為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於    年   月   日向

(學校全銜)提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事件檢舉案，因不服不受理/終局實體處

理，擬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主張事件應受理事由：請詳填事實(人、事、

時、地、物等)，本欄如不敷使用時，可以附件方式表述 

 

 

 

 

 

 

請
求
事
項 

對事件處理之期待與要求 

檢舉人/被行為人/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提出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一、防制準則第26條：檢舉人不服不受理決定者，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得

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陳情，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二、防制準則第49條：被行為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服學校之終局實體處理

者，於收受終局實體處理之次日起30日內，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陳

情，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受理人員簽章： 

 



三、調和階段



 

調和或調查程序說明書 
壹、目的： 

    為協助學生處理人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減輕

雙方不當行為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並維護學生身心健

康、促進全人發展，完善班級經營，建構友善校園。 

貳、說明： 

一、調和或調查處理程序： 

（一）處理小組委員：處理小組委員過半數為外聘委員，外聘委員皆經過受

訓，由教育部認可之專業人員，處理過程將秉持中立、公正之立場，

調和或調查事件，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

衝突，並研商解決方案，促成和解，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二）調和或調查會議前之個別會談：調和或調查會議進行前，將由處理小

組與雙方進行個別會談，確認雙方有無意願進行調和，或直接進行調

查。調和會談重點在瞭解雙方意願、感受及需要，期以共同彌補傷害

及修復關係。 
二、進入調查程序： 

（一）啟動調查訪談：指處理小組委員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進行行政調

查，訪談時，學校將全程錄音或錄影；受訪談者不得自行錄音或錄

影。 
（二）親自出席陳述意見：當事人應配合處理小組之調查，並提供相關文

件、資料或陳述意見。接受調查時，行為人應親自出席；當事人為未

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受其委託之人員

陪同。 
（三）保密原則：處理小組進行調查，而請學生接受訪談時，應以保密方式

為之。學校及處理小組就當事人、檢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

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

考量者，不在此限。 
（四）調查結果：經訪談與物證蒐集後，將相關證據做成調查報告，以確認

霸凌是否成立，並建議學校後續輔導管教與懲處措施。 
三、進入調和程序： 

（一）調和定義：指處理小組委員基於中立、公正之立場，在雙方當事人、

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均同意之前提下，善用修復式正義或其他

教育輔導策略，提供支持及引導，促進雙方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衝

突，並研商解決方案，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二）調和會議：調和會議進行過程，雙方以說明感受、需求及期望為主，

並應尊重對方發言。 
（三）調和結果：成立後協議內容將做成調和報告，為確保調和協議學生權

益之公正性及雙方當事人在學校後續之輔導與管教作為，調和協議將



做成調和報告送學校防制小組審議。調和程序為一個月，逾期未有共

識則調和不成立，由處理小組進入調查，如有意願繼續調和，使得繼

續調和程序。 
 

 

三、調和原則： 

（一）尊重當事人意願：調和程序遵循當事人意願，如果不願意調和或調和

不成立，案件應停止調和並進行調查，處理程序進入調查階段後如欲

再進行調和，亦可向學校提出調和程序。 
（二）重視雙方感受與關係修復：調和過程雙方以說明感受、需求及期望為

主，並應尊重對方發言，不得有人身攻擊之言詞。 
（三）自由陳述表達：如調和不成立，於調和過程相關陳述或讓步，均不採

為調查報告之基礎，不會影響後續調查程序，也不會列入調查之依

據。 
（四）保密原則：本案處理過程之相關人員對於當事人在調和過程中的陳述

負有保密義務，對雙方都不會有任何不利之影響。 
（五）調和權責：事件如涉民事責任，另以調和和解書或其他私人契約方式

呈現，非屬本處理小組規範權責。 
四、處理程序流程： 

 



 
 
 



 
開會通知單 

 
 
開會事由：有關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召開處理小組 

 會議。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午○時○○分 

開會地點：本校○○樓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本案處理小組召集人(召集人由調查會議中推選) 

聯絡人及電話：○○○（電話○○○○○○○○○） 

備註：惠請外聘委員所屬單位、機關或學校給予公假登記。 

 

出席者：○○○委員、○○○委員、○○○委員 
列席者：本案工作小組成員○○○、○○○ 
抄本：本校○○處 
 
 
 
 
 
 
 
 
 
 
 
 
 
 
 
 
 
 
 
 
 



 



（學校全銜） ○○○學年度第○學期 

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第○次處理小組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年○月○日上／下午○時○分 

二、地點： 

三、出席人員： 

身分別 姓名 簽名 

處理小組委員   

處理小組委員   

處理小組委員   

 
備註： 
一、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第39條第8款：學校及處理小組就當事人、檢舉人、證

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

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 
二、防制準則第40條：(第1項)前條第一款錄音、錄影內容，由學校自行列冊保管，應保存至少三

年；有相關之行政爭訟及其他法律救濟程序進行時，學校除應保存至少三年外，並應保存至該

等救濟程序確定後至少六個月。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2項) 前條第八款規定之保密

義務，適用於學校參與調和、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第3項)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

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三、防制準則第47條 學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調和報告、調查報告或其他文書，應

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

為之。 



(行為人)調和或調查會議前之個別會談會議紀錄 

 
一、 日期：○○○年○月○日 
二、 地點： 
三、 處理小組委員： 
四、 受訪人員： 
五、 會議內容： 

(一) 

(二) 
六、 本次會議結論： 
□進行調和 
□進行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處理小組委員建議: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被行為人)調和或調查會議前之個別會談會議紀錄 

 
一、 日期：113年5月27日 
二、 地點：生輔組 
三、 處理小組委員：馮懷湘 

受訪人員：鄭宇倫、蔡心瑜  
四、 會議內容： 
(一)我願意調和，希望對方能道歉。 
(二)希望校方能其行為依校規懲處。 

五、 本次會議結論： 
■進行調和 
□進行調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 處理小組委員建議: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7  日 



 

調和會議紀錄 

 

一、日期：○○○年○月○日 
二、地點： 
三、處理小組委員： 
四、會議內容： 

1、被行為人陳述之重點 
(1) 
(2) 
2、行為人陳述之重點 
(1) 
(2) 

五、本次會議結論： 
□調和成立 
□尚未達成協議，但雙方均有意願繼續進行調和 
□有第32條停止調和事由，進行調查程序： 
  ○任一方無調和意願 
  ○一方當事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有運用不對等之權力或地 
    位影響調和進行之具體事實。 
  ○處理小組召開第一次調和會議之日起一個月，調和仍未成立。 
  ○處理小組認顯無調和必要、調和顯無成立之可能或不能調和。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處理小組委員建議：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調和協議書 

 
本案經調和成立協議內容如下： 

1、 調合會議成立。 

2、 雙方接受對方道歉。 

3、 本案到此為止，不得再提民事訴訟。 

 

雙方簽名 
 

當事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當事人如未滿法定年齡須併同簽名) 
與當事人關係： 
 

當事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當事人如未滿法定年齡須併同簽名) 
與當事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調和報告 

 

壹、案由概述 
行為人：          法定代理人： 
被行為人：        法定代理人： 
 

    本校校園安全事件(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案，由當事人        於○○○

年○月○日提出檢舉，旨案經本校審查小組於○○○年○月○日召開會議決議

受理，於○○○年○月○日組成處理小組，委員為：○○○、○○○及○○

○。 
 

貳、調和歷程 
  一、調和會議會前會 

個別會談日期 參與人員 

○○○年○月○日 
行為人： 
處理小組委員： 

○○○年○月○日 
被行為人： 
處理小組委員： 

附件1：調和意願書 
附件2：調和會議前之個別會談會議紀錄 

 

  二、調和會議 
    旨案於○○○年○月○日啟動第1次調和會議，由○○○（當事

人、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及○○○（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實際

照顧者）共同參加，由主持人○○○進行，期間經歷○○次，於第○次

經雙方協議，調和成立。歷次會議時間與參與人員如下： 

次數 調和會議時間 參與人員 

1 ○○○年○月○日 
當事人： 
處理小組委員： 

2 ○○○年○月○日 
當事人： 
處理小組委員： 

3 ○○○年○月○日 
當事人： 
處理小組委員： 

4 ○○○年○月○日 
當事人： 
處理小組委員： 



 
 
參、調和協議 
        調和會議前，已向雙方說明調和程序及雙方權益，並確認雙方意願同

意由處理小組進行調和，調和成立內容如下，調和會議紀錄如附件3、調

和協議書如附件4： 
1、  
2、  
3、  
 

 

 

 

 

肆、處理建議（具體措施）： 
  一、 
  二、 
  三、 
  四、 
 

 

處理小組委員：_________________ 

處理小組委員：_________________ 

處理小組委員：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調和協議保證書 

 

 

本人            日前因個人行為對                 誠摯的表達

歉意，同時保證不再犯，並立下保證書作為證明。 

 

   此致 

 

 

立書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               (當事人如未滿法定年齡須併同簽名) 

與當事人關係：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四、調查階段



 
開會通知單 

 
 
開會事由：有關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召開處理小組 

 會議。 

開會時間：○○○年○月○日（星期○）○午○時○○分 

開會地點：本校○○樓二樓會議室 

主持人：本案處理小組召集人(召集人由調查會議中推選) 

聯絡人及電話：○○○（電話○○○○○○○○○） 

備註：惠請外聘委員所屬單位、機關或學校給予公假登記。 

 

出席者：○○○委員、○○○委員、○○○委員 
列席者：本案工作小組成員○○○、○○○ 
抄本：本校○○處 
 
 
 
 
 
 
 
 
 
 
 
 
 
 
 
 
 
 
 
 
 



（學校全銜） ○○○學年度第○學期 

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第○次處理小組會議簽到表 

一、時間：○○○年○月○日上／下午○時○分 

二、地點： 

三、出席人員： 

身分別 姓名 簽名 

處理小組委員   

處理小組委員   

處理小組委員   

 
備註： 
一、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第39條第8款：學校及處理小組就當事人、檢舉人、證

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

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 
二、防制準則第40條：(第1項)前條第一款錄音、錄影內容，由學校自行列冊保管，應保存至少三

年；有相關之行政爭訟及其他法律救濟程序進行時，學校除應保存至少三年外，並應保存至該

等救濟程序確定後至少六個月。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2項) 前條第八款規定之保密

義務，適用於學校參與調和、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第3項)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

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三、防制準則第47條 學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調和報告、調查報告或其他文書，應

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

為之。 



 
（學校全銜）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調查訪談大綱（參考範例） 

(時間)現在時間是○○○年○月○日上(下)午○點○分 

(地點)在○○○ 

(介紹)我們三位是學校聘請的處理小組委員，我是○○○委員也是召集人，左邊是○○○委員，

右邊是○○○委員。 

(目的)因為學校很重視本案件，所以委請我們到校協助處理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疑似霸凌

事件的調查訪談 

(注意事項) 
一、依據防制準則第39條第1款規定：「處理小組進行調查時，學校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受訪

談者不得自行錄音或錄影…」：如果您有錄音的話，也請您暫時關掉，現場錄音都有保

密協定不會外流，請您放心。 
二、基於公平、公正、直接調查原則，處理小組成員及相關行政人員均已簽立保密同意書、

處理小組對其有利及不利之情事均會一律注意，敬請受訪談者安心據實陳述，俾以協助

調查小組作成正確合理之判斷。 

 

 



 
（學校全銜）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校安通報序號：0000000） 

壹、案由 
  一、檢舉人、被行為人、行為人、相關人代號： 
      檢舉人： 
      被行為人： 
      行為人： 
      相關人： 
      (檢舉人、被行為人、行為人、相關人之資料，詳見附件1：本案相關人員姓名及代號

對照表) 
  二、調查事由及調查依據：     
貳、調查歷程 
  一、本件除訪談當事人外，另訪談相關人A生、B生、C生、D生，均為本件事發時在場之

人。此5名相關人訪談內容應足以建構本件事實，而毋庸再行訪談其他相關人。 
二、訪談日期及對象臚列如下： 

身分別 代號 訪談日期 地點 備註 

被行為人 甲生  會議室  

行為人 乙生  會議室  

相關人 

A生  會議室  

B生  會議室  

C生  會議室  

D生  會議室  

 

參、雙方當事人陳述之重點 
  一、被行為人訪談摘要 
  二、行為人訪談摘要 
  三、證據資料     
肆、事實認定及理由 
伍、處理建議 
  一、被行為人部分 
  二、行為人部分 
  三、學校部分 
 

中 華 民 國○○○年○月○日 

 

                             處理小組委員＿＿＿＿＿＿＿ 
 

                                         ＿＿＿＿＿＿＿ 
 

                                         ＿＿＿＿＿＿＿ 
 



五、審議階段



 

○○○學年度第○學期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第○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年○月○日(星期○)下午0時00分 

會議地點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  紀 錄  

出席委員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列席單位及人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本次會議召開目的係為討論，本校於○○○年○月○日之校安通報編號0

000000之疑似霸凌案件調查說明、目前處理情形。 

二、依據防制準則第39條第8款及第40條第2項規定略以，學校及處理小組就

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應予保密，保密義務適用於學校參與調和、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

之所有人員。 

三、處理小組報告：(說明調查/調和報告重點，於會議紀錄中摘述內容。) 

參、討論事項： 

案由、有關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案進行審議，提

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於○○○年（以下同）○月○日接獲生檢舉書，○生提供佐證

資料提請疑似遭受校園霸凌事件處理。 

二、本校處理流程∶ 

（一）○月○日召開審議小組會議決議受理，並於○月○日組成處理小

組，由○○○委員、○○○委員與○○○委員擔任，其中○○○

委員、○○○委員為教育部生對生人才庫成員，符合防制準則相

關規定。 

（二）處理小組委員於○月○日召開第一次調和/調查會議，於○月○

日完成調和/調查報告。 

三、針對旨案調和/調查報告提請審議。 

決議： 

一、防制委員會人數○位，出席○位，請假○位，符合防制準則第36  

條第4項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防制委員會○位出席委員同意通

過處理小組調和/調查報告，達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二、依據防制準則第35/45條規定，決議下列事項： 

(一)依第38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置。 

(二)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或其他協助。 

(三)採取適當管教措施。 



(四)移送權責單位依法定程序予以懲處。 

(五)霸凌情節重大者，依第61條規定，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

司法機關協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0時00分。 

 

 



 

  
檔  號： 
保存年限： 

（學校全銜）函 

 
受文者：○○○君（檢舉人/被行為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調查報告書、被行為人不服陳情書 

主旨：有關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之處理結果，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第46條第2項：「學校依前項規

定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應於10個工作日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

知行為人及被行為人，並一併提供調和報告或調查報告。」 
二、本案經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審議通過調和/調查報告，並決議行為人如

下： 
(一)依第38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置。 
(二)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或其他協助。 
(三)採取適當管教措施。 
(四)移送權責單位依法定程序予以懲處。 
(五)霸凌情節重大者，依第61條規定，請求警政、社政機關（構）或司法

機關協助，並依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社

會秩序維護法、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處理。 
三、依防制準則第49條被行為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服學校之

終局實體處理者，於收受終局實體處理之次日起30日內，得填具陳情書

向○○教育局陳情；陳情，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 
四、檢送本案調和/調查報告及陳情書。 
 

 



 

 

簽 於○○處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主旨：檢送本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於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案之調查/調和報

告1份，請學務處依決議事項辦理相關事宜。 
說明： 
一、依據○○○年○○月○○日召開第○次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會議決議事

項辦理。（請參見附件） 

二、法規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5條第1項第3款：「採取適當管教措

施。」、第4項：「移送權責單位依法定程序予以懲處。」及同條第3項：

「權責單位非有正當理由，不得違反防制委員會前項之決議。」 

 

擬辦：惠請學務處依相關學校章則召開（相關）會議議處。 

    

 

 

敬會 

學務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學校全銜）函 

 
 

受文者：○○○（檢舉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 

主旨：有關臺端提出之疑似校園霸凌檢舉案（校安通報編號0000000），本校依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予以受理，處理時間因案情複雜，第一/二次延長一

個月至○○○年○○月○○日止，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端於○○○年○○月○○日提出之檢舉書辦理。 
二、有關臺端提出前項之申請調查案，本校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3條第1

項「處理小組應於召開第一次調和或調查會議之日起2個月內，完成調

和或調查報告；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

月，學校並應通知當事人。」之規定辦理。 
 
正本：（檢舉人） 
副本：本校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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